附  件

洛阳市向县区下放市级经济社会管理权限清单
	序号
	权限名称
	职权
类别
	市级
实施部门
	建议
下放方式
	下放

范围
	备注

	1
	护士执业注册（首次注册）
	行政许可
	市卫健委
	直接下放
	各县
	三级医疗机构护士执业注册

	2
	护士执业注册（变更执业地点）
	行政许可
	市卫健委
	直接下放
	各县
	三级医疗机构护士执业注册

	3
	护士执业注册（军队变入地方）
	行政许可
	市卫健委
	直接下放
	各县
	三级医疗机构护士执业注册

	4
	护士执业注册（延续）
	行政许可
	市卫健委
	直接下放
	各县
	三级医疗机构护士执业注册

	5
	护士执业注册（重新注册）
	行政许可
	市卫健委
	直接下放
	各县
	三级医疗机构护士执业注册

	6
	护士执业注册（注销）
	行政许可
	市卫健委
	直接下放
	各县
	三级医疗机构护士执业注册

	7
	护士执业证书遗失或损毁补办
	公共服务
	市卫健委
	直接下放
	各县
	三级医疗机构护士执业证书遗失或损毁补办

	8
	市级及以上文物保护单位修缮初审
	其他职权
	市文物局
	直接下放
	各区

（含伊滨区）
	

	9
	市级及以上文物保护单位建设控制地带内建设工程设计方案初审
	其他职权
	市文物局
	直接下放
	各区

（含伊滨区）
	

	10
	核定为县级文物保护单位的属于国家所有的纪念馆建筑物或者古建筑改变用途审批
	其他职权
	市文物局
	直接下放
	各区

（含伊滨区）
	

	11
	馆藏文物修复、复制、拓印单位资质初审
	行政许可
	市文物局
	直接下放
	各区

（含伊滨区）
	

	12
	馆藏珍贵文物（不包括一级文物）修复、复制、拓印初审
	行政许可
	市文物局
	直接下放
	各区

（含伊滨区）
	

	13
	博物馆二级以下藏品取样分析初审
	行政许可
	市文物局
	直接下放
	各区

（含伊滨区）
	

	14
	国有文物收藏单位之间借用馆藏一般文物的借用备案（不含珍贵文物借用备案）
	其他职权
	市文物局
	直接下放
	各区

（含伊滨区）
	

	15
	文物出国（境）展览初审
	其他职权
	市文物局
	直接下放
	各区

（含伊滨区）
	

	16
	文物商店设立初审
	其他职权
	市文物局
	直接下放
	各区

（含伊滨区）
	

	17
	对文物收藏单位收藏文物的保存状况的监管
	其他职权
	市文物局
	直接下放
	各区

（含伊滨区）
	

	18
	博物馆处理不够入藏标准、无保存价值的文物或标本初审
	行政许可
	市文物局
	直接下放
	各区

（含伊滨区）
	

	19
	取水许可延续
	行政许可
	市水利局
	委托下放
	伊滨区
	取用地表水日取水量20000立方米以下的、取用地下水日取水量10000立方米以下的、取用地热水日取水量1000立方米以下的取水许可

	20
	取水许可变更（经营信息变更）
	行政许可
	市水利局
	委托下放
	伊滨区
	取用地表水日取水量20000立方米以下的、取用地下水日取水量10000立方米以下的、取用地热水日取水量1000立方米以下的取水许可

	21
	取水许可变更（水权变更）
	行政许可
	市水利局
	委托下放
	伊滨区
	取用地表水日取水量20000立方米以下的、取用地下水日取水量10000立方米以下的、取用地热水日取水量1000立方米以下的取水许可

	22
	取水许可新办
	行政许可
	市水利局
	委托下放
	伊滨区
	取用地表水日取水量20000立方米以下的、取用地下水日取水量10000立方米以下的、取用地热水日取水量1000立方米以下的取水许可

	23
	取水许可新办（告知承诺制）
	行政许可
	市水利局
	委托下放
	伊滨区
	取用地表水日取水量20000立方米以下的、取用地下水日取水量10000立方米以下的、取用地热水日取水量1000立方米以下的取水许可

	24
	对单位/个人取用水行为的行政检查
	行政检查
	市水利局
	委托下放
	伊滨区
	取用地表水日取水量20000立方米以下的、取用地下水日取水量10000立方米以下的、取用地热水日取水量1000立方米以下的取水许可

	25
	对未取得取水申请批准文件擅自建设取水工程或者设施的处罚
	行政处罚
	市水利局
	委托下放
	伊滨区
	取用地表水日取水量20000立方米以下的、取用地下水日取水量10000立方米以下的、取用地热水日取水量1000立方米以下的取水许可

	26
	对未经批准擅自取水或者未依照批准的取水许可规定条件取水的处罚
	行政处罚
	市水利局
	委托下放
	伊滨区
	取用地表水日取水量20000立方米以下的、取用地下水日取水量10000立方米以下的、取用地热水日取水量1000立方米以下的取水许可

	27
	对申请人隐瞒有关情况或者提供虚假材料骗取取水申请批准文件或者取水许可证的处罚
	行政处罚
	市水利局
	委托下放
	伊滨区
	取用地表水日取水量20000立方米以下的、取用地下水日取水量10000立方米以下的、取用地热水日取水量1000立方米以下的取水许可

	28
	对拒不执行审批机关作出的取水量限制决定，或未经批准擅自转让取水权的处罚
	行政处罚
	市水利局
	委托下放
	伊滨区
	取用地表水日取水量20000立方米以下的、取用地下水日取水量10000立方米以下的、取用地热水日取水量1000立方米以下的取水许可

	29
	对被许可人以不正当手段取得水行政许可的处罚
	行政处罚
	市水利局
	委托下放
	伊滨区
	取用地表水日取水量20000立方米以下的、取用地下水日取水量10000立方米以下的、取用地热水日取水量1000立方米以下的取水许可

	30
	对伪造、涂改、冒用取水申请批准文件、取水许可证的处罚
	行政处罚
	市水利局
	委托下放
	伊滨区
	取用地表水日取水量20000立方米以下的、取用地下水日取水量10000立方米以下的、取用地热水日取水量1000立方米以下的取水许可

	31
	拆除或者封闭未取得取水申请批准文件而擅自建设的取水工程或者设施
	行政强制
	市水利局
	委托下放
	伊滨区
	取用地表水日取水量20000立方米以下的、取用地下水日取水量10000立方米以下的、取用地热水日取水量1000立方米以下的取水许可

	32
	对未安装计量设施；计量设施不合格或者运行不正常；安装的取水计量设施不能正常使用，或者擅自拆除、更换取水计量设施的处罚
	行政处罚
	市水利局
	委托下放
	伊滨区
	取用地表水日取水量20000立方米以下的、取用地下水日取水量10000立方米以下的、取用地热水日取水量1000立方米以下的取水许可

	33
	对不按照规定报送年度取水情况，拒绝接受监督检查或者弄虚作假的处罚
	行政处罚
	市水利局
	委托下放
	伊滨区
	取用地表水日取水量20000立方米以下的、取用地下水日取水量10000立方米以下的、取用地热水日取水量1000立方米以下的取水许可

	34
	建筑起重机械设备备案
	行政许可
	市住建局
	委托下放
	伊滨区
	

	35
	建筑起重机械设备备案注销
	行政许可
	市住建局
	委托下放
	伊滨区
	

	36
	建筑起重机械设备使用登记
	行政许可
	市住建局
	委托下放
	伊滨区
	

	37
	建筑起重机械设备安装（拆卸）告知
	行政许可
	市住建局
	委托下放
	伊滨区
	

	38
	建筑起重机械设备使用登记注销
	行政许可
	市住建局
	委托下放
	伊滨区
	

	39
	公路工程质量监督手续办理
	行政许可
	市交通

运输局
	委托下放
	伊滨区
	农村公路项目建设领域

	40
	公路工程建设项目初步设计及概算审批
	行政许可
	市交通

运输局
	委托下放
	伊滨区
	农村公路项目建设领域

	41
	公路工程设计变更审批
	行政许可
	市交通

运输局
	委托下放
	伊滨区
	农村公路项目建设领域

	42
	公路工程交工验收向交通主管部门备案
	行政许可
	市交通

运输局
	委托下放
	伊滨区
	农村公路项目建设领域


